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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教師市外介聘 Q & A 
 

   相關規定：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以下簡稱《介聘辦法》； 

   《109 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 

   《109 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積分參考原則》，以下簡稱《參考原則》； 

   《新北市 109 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積分審查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 

   

   ※各校人事人員如有市外介聘相關疑義，請務必先行確實查閱上開規定及本 Q&A。 

   ※本 Q&A 僅提供各校人事人員參考使用，請勿外流或擅自公告。 

   ※如有未盡事宜，仍以上開《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為準。 

 

壹、申請基本條件：《介聘辦法》第 15點、《作業要點》第 6點。 

※除教師年資採計至 109.7.31，其餘一律採計至 109.4.30(即教師上介聘網站填報資料截止日)。 
 
Ｑ1：現職教師須在同一學校(即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始得申請市外介聘？ 

Ａ1：不一定。應依《介聘辦法》第 15點及《作業要點》第 6點相關規定辦理。 

     《介聘辦法》第 15點： 

     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除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離島建設條例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註：各縣市教師甄選簡章即屬之)外，應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以上，且無所列各款情事者，始得申請介聘；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 

     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意即仍須符合「實際服務滿 6學期」，惟得內 

     含至多 2學期育嬰或應徵兵役留職停薪年資)。 

     《作業要點》第 6點： 

     現職教師應具下列資格，始得申請介聘：符合《介聘辦法》第 15條等相關規定，惟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受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規定之限制： 

     (1)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2)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並檢附佐證資料，經 

        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基此，教師申請市外介聘之資格要件如下： 
 
    首要要件： 

    經本市教師甄選錄取分發之教師，須符合(即已達)當年度教師甄選簡章規定之服務年限。 

    次要要件： 

    符合首要要件後，原則上須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 

    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以上始得申請；例外於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毋須額外 

    出具服務學校同意書)即得申請，或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 

    間)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經服務學校同意者(須檢附服務學校同意書)，亦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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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甲師為本市 106學年經教甄錄取分發至本市非偏遠地區教師，其於 106學年度育嬰留 

         職停薪，則甲師符合本(109)年度申請資格。 

         首要要件：當年度本市教甄簡章未有相關年限規定。          

         次要要件：106學年度育嬰留停(2學期)+107、108學年度實際服務(4 學期)=6 學期， 

                   已符合須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 

                   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之規定。 

   例如：乙師為本市 107學年經教甄錄取分發至本市非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則乙師未符本(109)  

         年度申請資格。 

         首要要件：未符合當年度本市教甄簡章有關分發至本市非偏遠地區學校應實際於該校

服務滿三年之年限規定。 

         次要要件：未符首要要件即不得申請。 

           

   例如：丙師為本市 106學年經國小教甄錄取分發至本市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則丙師未符本 

         (109)年度申請資格。 

         首要要件：當年度本市國小教甄簡章規定，分發至本市偏遠地區學校應實際於該校服 

                   務滿六年。 

         次要要件：未符首要要件即不得申請。 

 

Ｑ2：非自願超額教師於原服務學校(即前超額學校)之實際服務年資，得併予採計？ 

Ａ2：是。非自願超額教師，檢具原服務學校(即前超額學校)開立之服務證明，其於原服務學校 

     (即前超額學校)之實際服務年資得予併計。 

 

Ｑ3：教師須經現職服務學校教評會同意，始得申請市外介聘？ 

Ａ3：是。依《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教師須經現職服務學校教評會同意，始得申請。 

 

Ｑ4：當學年度非自願超額、商借教師之現職服務學校應如何認定？  

Ａ4：(1)非自願超額教師：應為「超額分發報到之新任服務學校」。 

        例如：甲師自 A校非自願超額至 B校，則其現職服務學校應填 B校。 

     (2)商借教師：應為「原服務學校」。 

        例如：乙師自 C校商借至 D校，則其現職服務學校應填 C校。 

 

Ｑ5：當年度非自願超額教師之市外介聘申請案，應如何辦理？ 

Ａ5：當年度非自願超額教師(自 A校非自願超額至 B校)之市外介聘申請，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申請基本資格條件、積分及相關資料由 A校(即前超額學校)檢具並審核。 

     (2)經 B校(超額分發報到之新任學校)確認(1)後，由 B校代為申請送件。 

     (3)申請表之人事主管及校長核章欄位，兩校之人事主管及校長均須核章。 

     (4)申請表另註記該師自 A校超額至 B校。 

Ｑ6：公費生分發教師於義務服務期間均不得申請市外介聘？ 

Ａ6：不一定。 

     (1) 原則上於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請；惟已負賠償義務並檢附賠償證明者仍得申請。 

     (2) 請各校人事主任務必就各校公費生分發教師之義務服務期間覈實審核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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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7：持偏遠地區合格教師證申請介聘者，得介聘一般地區學校？ 

Ａ7：否。原則上，僅限申請介聘偏遠地區學校；如欲申請介聘一般地區學校，須依師資培育法 

     第 23條規定，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並檢具之。 

 

Ｑ8：曾任幼兒園教師，經教評會同意轉任國小教師，實際服務年資得否併計？ 

Ａ8：否。依教育部 106年 4月 14日臺教授國字第 1060032936號函暨 109年 3月 24日臺教授國 

     字第 1090010775號函略以，幼兒園教師轉任國民小學教師，其曾任幼兒園教師之年資不得 

     併計為申請介聘之實際服務年資。 

     例如：甲師 104至 108學年度均於現職學校服務，其中 104、105學年度為學前特教班教師， 

          經該校教評會同意自 106學年度轉任國小教師，其曾任幼兒園教師之年資(2年)不得 

併計為申請介聘之實際服務年資。 

 

Ｑ9：持有高中、國中或國小教師證之教師於學校內部調動後，實際服務年資得否併計？  

Ａ9：是。依教育部109年3月24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010775號函略以，審酌於高級中等、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任教之教師，倘持多學制教師證於同一學校之不同學制間調動，仍        

     係於同一學校服務，尚符合介聘辦法第15條、高中介聘辦法第14條規定之現職學校，爰其 

     實際服務年資得併計。※注：積分不得併計。 

 

Ｑ10：當年度介聘各縣市提列缺額中如有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具原 

     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得依《作業要點》第 13 點之，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 

     介聘作業(以下簡稱原住民族教師優先單調介聘作業)？ 

Ａ10：是。有關原住民族教師優先單調介聘作業相關流程圖示及說明如下： 

 

 

(1)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得依其意願選擇是否申請優先單調介聘作業(於申請表(如下 

        圖)勾選□同意)，即亦得選擇僅以一般教師身分參加介聘(勾選□不同意)。 

     (2)達成介聘者，不再參加後續教師介聘作業；未達成介聘者，賡續參加後續教師介聘作業。 

     (3)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將連帶開缺供後續教師介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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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1：以「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或「因結婚或生活不便」申請介聘，應如何辦理？(附件 7) 

Ａ11：以「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或「因結婚或生活不便」申請介聘，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確認已符合本(109)年度申請市外介聘資格，請參「壹、申請基本條件：Ｑ＆Ａ1」。 

      (2)符合以「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申請者： 

         申請人須檢附重大傷病證明送各校初審，另重大傷病證明須併送市級櫃檯化審查 

         ※重大傷病證明請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洽詢及申請(臺北業務組：(02)2191-2006)。 

      (3)符合以「因結婚或生活不便」申請者： 

         申請人須檢附佐證資料送各校初審，於市級審查時另需檢附服務學校同意書，申請人 

         檢附之佐證資料留各校備查，於市級櫃檯化審查時毋須送審。 

 

 

貳、申請介聘科(類)別：《作業要點》第 7點 

 

Ｑ1：教師以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即第二專長)達成市外介聘調出，學校調入教師之任教科 

     (類)別為何？ 

Ａ1：學校調入教師之任教科別，係以「原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類)」所填之科(類)為準。 

     例如：甲師以普通科為現應聘科(類)別，英語科為第二專長申請介聘，並以英語科達成介 

           聘調出為例，學校調入教師之任教科別應為普通科。 

 

 

 

Ｑ2：依《作業要點》第 9點規定，申請介聘須檢具「教師現職聘書(約)」，得否以在職(服務) 

    證明取代？ 

Ａ2：否。聘書(約)與在職(服務)證明兩者均須檢具，惟僅須檢具最近一次聘書(約)。 

 

Ｑ3：「在職或服務證明書」一定要加註申請教師現應聘任教科目？ 

Ａ3：是。並請務必參照申請表填表說明第六點之分類加註： 

    例如：國小普通班教師，請加註「普通科」；國小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請加註「加註英語專 

          長」；國中(小)特教班教師，請加註「身心障礙類、視覺障礙類、聽覺障礙類…」，不 

得籠統簡寫為特殊教育類。國中(小)專輔教師，請加註「專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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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4：自 106學年度起，專任輔導教師欲申請市外介聘須檢具輔導相關教師證？ 

Ａ4：是。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第 6點規定略以，自 

     106學年度起，國小專輔教師應具「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國中專輔教師應具中等學 

     校「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並須於申請時檢具之。 

 

Ｑ5：教師得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 

Ａ5：是。惟依《作業要點》第 7點第 2、4項規定檢具證明文件： 

     (1)除資賦優異類外，須檢具取得該科(類)別教師證後，在該科(類)別最近 3年內任教 1 

        年以上(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 2分之 1以上)之證明文件(即《注意事項》附件 

        5-授課證明書) 

     (2)所稱「任教 1年以上」僅限於新北市任教期間內。 

 
 
 
 
參、積分審核：《作業要點》第 8點。 
 

申請檢附之證件除申請教師年資採計至當年 7月 31日外，餘一律採計至開放教師上介聘網站填

報資料截止日(即 109年 4月 30日(星期四))。 

 
一、原因積分： 

 
※請務必檢具最近 1個月(國中：109.4.6~109.5.5；國小暨幼兒園：109.4.8~109.5.7)足資證 

  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正本。 

※記事欄原則上不得省略，即須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重點是「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故 

  非以全戶戶籍謄本為必要）。 

※戶籍資料變動以最後狀態為主。 

 

Ｑ1：得以「新式戶口名簿」取代「戶籍謄本」？ 

Ａ1：是。惟須詳實記載申請介聘原因，即不得省略記事；另不得以舊式戶口名簿取代，因舊式 

     戶口名簿未有詳實記載申請介聘原因。 

 

Ｑ2：戶籍謄本一定要去戶政事務所申請的才可以使用嗎？得以「電子戶籍謄本」取代？ 

Ａ2：不一定。如使用電子戶籍謄本，須經學校人事主任協助查證，並蓋「經核對無誤」字樣與 

     人事主任職章。 

 

Ｑ3：以「配偶不在同一縣(市)服務」原因申請者，如配偶在外商公司上班，得檢附英文相關服 

     務證明？ 

Ａ3：是。惟須同時檢附公證人翻譯社開立之中文翻譯證明，或請該外商公司直接開立中文證明。 

 

Ｑ4：如配偶服務之公司有多個服務據點，得由當事人補寫工作地址電話後簽名？ 

Ａ4：否。仍須請公司於服務證明書上註明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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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5：以「本人服務學校未與配偶設籍地為同一縣(市)」原因申請者，須附雙方戶籍謄本？ 

Ａ5：須檢附： 

     (1)配偶設籍之戶籍謄本；如配偶係外籍配偶，須檢附永久居留證影本。 

     (2)教師本人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均可。 

 

Ｑ6：以第 1、2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本人已有子女，每名子女均得加給 10分？ 

Ａ6：不一定。仍受最高 90分之限制。 

     例如：甲師以第 1目原因申請介聘至配偶服務之縣市，並自結婚後其配偶已在該地連續服 

           務 1年以上(給 90分)，甲師已有子女 4名，因原因積分已達 90分爰無法另予加分。 

     例如：乙師以第 2目原因申請介聘至配偶設籍之縣市，其配偶並已在該縣市設籍 1年以上 

           惟未滿 2年(給 60分)，乙師已有子女 4名，僅得加給 30分(即已達 90分)。 

 

Ｑ7：以「單親教師須照顧子女」原因申請者，須擁有子女監護權？ 

Ａ7：否。不以擁有所照顧子女監護權為必要，但須有照顧事實（請申請教師自行開立切結證明）。 

 

Ｑ8：以「全家遷居」原因申請者，須實際所有家人共同遷居？ 

Ａ8：是。 

    （1）如子女已成年且已結婚者可不共同遷居。 

 （2）夫妻戶籍不同縣市，併與子女共同遷居至介聘縣市，視同全家遷居。 

 （3）夫妻服務於不同機關，與配偶離婚後，申請人與眷屬一同遷居，視同全家遷居。 

 

 

二、年資積分： 
 

※不同教育階段別，各項年資不得併計。 

※服務於本市偏遠或特殊偏遠學校教師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或商借至海外臺灣學校服 

  務，其借調或商借年資得採計為基本積分（偏遠加分不計）。 

※各項積分採計均須有清楚證明文件（尤其兼職積分部分），若相關證件顯示不清，請於在職(服 

  務)證明中敘明。 

 

Ｑ1：教師在職期間「服兵役」和「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否採計為年資積分中於本縣(市)學 

     校「連續服務」年資之基本積分？ 

Ａ1：是。教師在職期間「服兵役」和「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為「連續服務」年資之基 

     本積分，惟不得採計為其他加分年資。 

     例如：甲師於 102至 108學年度服務於本市偏鄉國小，其中 106及 107學年度育嬰留職停 

           薪，則甲師之年資積分採計情形為： 

           (1)連續服務年資為 7年(106及 107學年度得採計) 

           (2)偏鄉加分年資為 5年(106及 107學年度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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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教師曾介聘至他縣市學校後再度介聘返回本市學校，其年資積分應如何採計? 

Ａ2：年資積分係以「在本縣(市)連續服務」為要件；介聘至他縣市學校者，於本市連續服務年 

     資即告中斷。 

 例如：甲師 98、99學年度任職於本市 A校，100學年度介聘至他縣市 B校，101學年度再   

       度介聘返回本市 C校，則甲師之年資應自 101學年度起採計，因曾介聘至他縣市， 

             在本市服務年資即已中斷。 

 

Ｑ3：現職服務於本市偏遠地區(含偏遠、特殊偏遠及極度偏遠)學校之服務年資均得予以加分? 

Ａ3：不一定。 

     (1)須以各學年度核定之學校類型為採計基準；非山非市學校視為一般地區，無偏遠加分。 

        ◎與本市市內介聘規定不同。 

        例如：甲師 100至 108學年服務於 A校，A校於 100至 108學年度均經核定為本市偏遠 

              學校，107學年度起經核定為非山非市學校，則甲師僅得採計 100至 106學年度 

              為偏遠加分年資。 

     (2)借調或商借至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或海外臺灣學校服務之年資，不得予以加分。 

        另須檢附《注意事項》附件 8之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商借情形聲明書。 

        例如：乙師 100至 108學年服務於本市偏遠學校，其於 100 至 103學年度商借至教育部 

              服務，則乙師僅得採計 104至 108學年度為偏遠加分年資。 

     (3)商借至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學校服務者，檢具商借之相關證明，得予以加分。 

        例如：丙師 100至 108學年服務於本市一般學校，其中 104 至 108學年度商借至本市偏   

              遠學校擔任主任，得採計 104至 108學年度為偏遠加分年資。 

 

Ｑ4：兼任導師年資與其他兼任年資得否同時採計？ 

Ａ4：否。依《作業要點》第 8點第 2項第 9款前段規定，同一學年度同時兼任行政職務與導師 

     職務者，年資擇一採計(得以分數較高者採計)。 

     例如：甲師於 108學年度兼任導師及組長，僅得擇一採計(得以組長之加分採計)。 

 

Ｑ5：兼職年資如滿 6個月以上未滿 1年者，得折半採計？  

Ａ5：不一定。原則上兼職年資須滿 1年始得採計；惟依作業要點》第 8點第 2項第 9款後段規 

     定，未滿 1年之兼任行政職務及導師年資，同一學年度內得合併計算，以較低之職務為採 

     計基準核給分數。 

     例如：甲師於 104學年度上學期擔任主任職務，同(104)學年度下學期擔任組長職務，其 

           兼職年資得合併計算，並以組長(較低職務)採計核給 1.5分之年資積分。 

     例如：乙師於 104學年度上學期擔任主任職務，同(104)學年度下學期為教師(未兼任任何 

           職務)，其兼職年資未滿 1年，不得採計。 

 

Ｑ6：英數魔法學院主任，得採認為兼任主任年資？ 

Ａ6：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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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績考核積分：  
 

※ 採計期間：103學年度至 107學年度。 

 

Ｑ：教師因留職停薪致該學年度無成績考核，得否將再前一年之成績考核併入採計？ 

Ａ：否。僅採計最近連續 5年之成績考核。 

    例如：甲師欲申請本(109)學年度市內介聘，其於 103學年度因留職停薪致該學年度無成績 

          考核，不得將 102學年度之成績考核併入採計。 

 

 

 

四、獎懲積分：  
 

※採計期間：104.5.1~109.4.30。 

 

Ｑ1：本市教育局所頒發之獎狀，究屬「省級」或「縣市級」？ 

Ａ1：係屬「省級」。  

 

Ｑ2：獎懲令之發文日期非於上開採計期間內則不得採計？ 

Ａ2：是。均以獎懲令之發文日期為準。 

 

Ｑ3：獎懲令之發文日期係於上開採計期間內，但獎懲事由發生在他縣市，仍得採計？ 

Ａ3：是。惟獎懲令之發文日期須於上開採計期間內。 

 

Ｑ4：獎懲令之發文日期係於教師留職停薪期間，仍得採計？ 

Ａ4：是。均以獎懲令之發文日期為準。 

 

Ｑ5：資深優良教師獎狀，得予採計？ 

Ａ5：否。資深優良教師獎狀係因服務年資取得，與獎勵性質無關，爰不得採計。 

 

Ｑ6：獎狀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頒發者，方得採計？ 

Ａ6：是。獎狀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頒發者，方得採計，且原則上 

     應有教字文號可資證明。 

 

Ｑ7：得以 WebHR產製之敘獎清冊作為敘獎證明？ 

Ａ7：是。 

     (1)原則上建議由申請教師自行檢具獎懲令影本及獎狀影本作為敘獎證明。 

     (2)惟各校人事主任倘欲協助自 WebHR產製之敘獎清冊，須將敘獎事由及文號併同產製，並 

        經學校核章，另學校仍須審查 WebHR產製之敘獎清冊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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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修研習積分： 
 

※研習時數：正式合格教師於 104.5.1~109.4.30 之研習時數。 

※進修學分：正式合格教師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之進修學分。 

 

Ｑ1：教師留職停薪期間之「研習時數」及「進修學分」，仍得採計？ 

Ａ1：是。教師留職停薪期間之「研習時數」及「進修學分」均得採計 

     ◎與本市市內介聘規定不同。 

 

Ｑ2：任正式教師前之代課、代理、私校專任教師等之研習進修，均不得採計? 

Ａ2：是。僅得採計於現職服務學校任正式教師於上開採計期間內之研習進修。 

     例如：甲師係 103學年度本市教師甄選錄取分發之教師，其 103年 4月 1日至 103年 7月 

           31日擔任代理教師期間之研習時數，均不得採計。 

 

Ｑ3：市級審查時，有關進修研習積分部分，須檢附哪些資料？ 

Ａ3：須檢附： 

     (1)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正本（《注意事項》附件 6），及學分成績單證明（不須附研習時數 

        證明資料） 

     (2)請各校教務處或幼兒園主管單位覈實審核，並市級審查均以開立之「研習進修時數證明 

        書」為準。 

 

Ｑ4：國外進修學分，應另檢具哪些證明文件？ 

Ａ4：須檢具經公證之中文譯本及學分換算證明。學分換算得參考下列對照表： 

 

 

 

 

 

肆、其他相關事項： 

Ｑ1：學校於當學年度第 2次教師缺額調查(即市內外介聘缺額調查)填報之缺額即應開缺？ 

Ａ1：否。該缺額調查係提供本局主管業務單位依各校所提缺額需求評估是否開缺之依據，非填 

     報即為開缺；另如有學校缺額相關問題 ，請依各教育階段別逕洽幼教科、小教科及中教科 

     承辦人；人事室僅協助缺額調查行政流程，是否開缺仍係各主管業務單位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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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學校如未提報單調缺額，則校內教師即無法調動？ 

Ａ2：否。教師得否申請及是否有機會達成介聘，咸與學校是否開列單調缺額無涉；學校如係委 

     託參加市外介聘者，教師符合申請資格經教評會同意即得參加並有機會達成介聘。 

 

Ｑ3：同一學校如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皆有參加市外介聘，送件時得否填寫同一張送件名冊（《注 

     意事項》附件 2）？ 

Ａ3：否。請務必分開造冊。 

     例如：甲校國小與附設幼兒園皆有教師參加市外介聘，國小部分填寫一張名冊，附設幼兒 

           園部分另填一張名冊。 

 

Ｑ4：申請表中的「服務年資(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服務年資)」欄位應如何填具及審查： 

Ａ4：(1)係指正式教師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之服務年資(除育嬰或應徵兵役而留職 

        停薪之年資得採計外，不含各項留職停薪之年資)，餘請參閱申請表填表說明五之規定 

        予以認定。 

     (2)申請人應檢附相關服務證明，於校內初審時由各校覈實審查，相關服務證明文件留各校 

        備查，於市級櫃檯化審查時毋須送審。 

 

Ｑ5：申請表各項積分（包括「教師自填得分」及「學校審核得分」）之分數如有更改，應如何處 

     理？ 

Ａ5：各項積分分數如有更改： 

     (1)分數須以「紅筆」更正； 

     (2)申請人須於「所有更正處」旁簽名或蓋章，以為確認。 

 

Ｑ6：申請表中的「申請人切結欄位」（反面左上角），申請人同時「簽名」並「蓋章」？  

Ａ6：僅簽名或蓋章即可；惟為求審慎，各校亦可要求簽名並蓋章。 

 

 

 

 

Ｑ7：專任輔導教師欲申請市外介聘者，有無專屬之申請表？  

Ａ7：無。市外介聘申請表只分三種：國中（黃色）、國小（粉紅色）及幼兒園（藍色）。 

     例如：如國中專任輔導教師欲參加市外介聘，請填黃色申請表；國小專任輔導教師欲參加 

           市外介聘，請填粉紅色申請表，並在「應聘科（類）別」欄位填寫「專任輔導教師」 

 

 

 


